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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駱美如
電話：02-27208889轉
電子信箱：bz327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職字第11530683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115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組語文競賽實施計畫、臺北市115年度中等學校語文

競賽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賽計畫、臺北市115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組語文競賽新生
增額調查表、115年度中等學校語文競賽注意事項彙整表各1份 
(43319079_1153068351_1_ATTACH1.pdf、43319079_1153068351_1_ATTACH2.
pdf、43319079_1153068351_1_ATTACH3.odt、43319079_1153068351_1_ATTACH4.
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15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組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

」、「臺北市115年度中等學校語文競賽本土語文讀者劇

場競賽計畫」、「臺北市115年度中等學校語文競賽新生

增額調查表」及「115年度中等學校語文競賽注意事項彙

整表」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5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本案競賽說明如下：

(一)競賽日期：

１、初賽：115年6月12日（星期五）前由各校自訂日期辦

理全校性比賽；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則逕行參加

複賽。

２、複賽：

(１)國語類：假本市立北一女中舉行，演說及朗讀採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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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階段辦理，作文、寫字及字音字形則採一階段辦

理。第一階段訂於115年9月12日（星期六）及13 

日（星期日）舉行，項目包含演說、朗讀、寫字、

作文及字音字形，錄取前12名進入第二階段複賽

（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，且不記名次成

績）；第二階段訂於115年10月3日（星期六）舉

行，項目包含演說及朗讀，各區各組各項目複賽選

取前6名，佳作若干名。

(２)本土語言類：假本市立永春高中（閩客組)及華江

高中（族語組)舉行，複賽訂於115年9月13日（星

期日），各區各組各項目複賽選取前6名，佳作若

干名。

(３)本土語讀者劇場類：假本市立三民國中舉行，複賽

訂於115年9月20日（星期日），各組各語言錄取優

勝前6名，其餘依評分結果列優等若干名。

(二)報名日期及方式如下：

１、報名網站：臺北市語文競賽線上報名系統網址： 

http://language.tp.edu.tw/。

２、報名日期：

(１)在校生：115年6月15日（星期一）至115年7月3日

（星期五）。

(２)新生增額：115年7月9日（星期四）至115年8月7日

（星期五）。

３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採個別報名方式。

(三)增額推薦資格（由該教育階段就讀學校「增額」推薦參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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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本年度本市複賽，不佔該校原核定名額，並以1次為

限，增額推薦者學校需上傳得獎證明）

１、115學年度新生於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

(１)前一學習階段（國小5、6年級或國中7至9年級） 

曾獲得市（縣）賽（不限本市，他縣市亦可）語文

競賽該組該項目複賽第1至6名，得以該獎項增額推

薦參加本市該語言該項目複賽，國語動態項目（演

說及朗讀）進入複賽「第1階段」，而國語靜態項

目（寫字、作文及字音字形）及本土語文所有項目

則進入單一階段複賽。（註：北市國小之「多語文

比賽」需該項目獲「優勝」，且註明為前6名，

「優等」則不適用）。

(２)前一教育階段（國小1至6年級或國中7至9年級）獲

得全國語文競賽該組該項目特優，依競賽項目得增

額參加本市該語言該項目複賽「第2階段」（國語

靜態項目及本土語文所有項目均為單一階段 複

賽）。

２、115學年度就讀國中8、9年級或高中2、3年級：曾獲得

同一教育階段市（縣）賽（不限本市，他縣市亦可）

語文競賽該組該項目複賽第1至6名，可由該就讀學校

「增額」推薦參加本年度複賽「第2階段」。

(四)競賽指導員：每一位競賽員之指導人員以1人為限，並以

實際指導者為準，不限校內教師，各競賽項目第一次領

隊會議後不得更改指導老師。

三、為避免新生增額報名有遺漏之情形，請各校於新生報到 時

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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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提供語文競賽增額報名詢問表（格式如附件，請各 校參

酌使用本表單進行調查，並得依照學校需求調整） ，使新

生及家長知悉比賽資訊，以能於期限內完成報名。

四、其餘活動說明請詳參旨揭計畫，倘有報名相關問題請逕 洽

承辦學校：

(一)國語文類請洽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，聯絡電話：

02-2382-0484轉300、311。

(二)本土語類（閩客組）請洽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，聯絡

電話：02-27272983轉200、201。

(三)本土語類（族語組）請洽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，聯絡

電話：02-23019946轉111、116。

(四)本土語讀者劇場類請洽臺北市立三民國中，聯絡電話:

02-2792-4772轉200、201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政
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
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、華東臺商子女學校、東莞台商子弟學校、上海台商子女學
校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商業大
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
專科學校(高中及國中部)、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
中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、印尼泗水臺灣
學校、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、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、臺北市關渡華砇實驗教
育機構、VIS國際實驗教育(國高中部)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（含附
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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